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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股票满足《股票上市规则》第 9.3.7条及 9.8.7条规定
的可以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
已按照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
警示事项正处于补充材料阶段，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9条的规定，补充材
料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因公司 202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
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4年 5月 6日，因 2023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2025年5月6日，因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
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公司申请撤销对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一）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对公司2025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

（2026）第 00005541号）。公司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第一款规定进行
自查，公司股票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已消除，已满足《股票上市规则》第
9.3.7条规定的条件，可以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5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已完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内部

控制有效运行，中兴华已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华内控审计字（2026）第00000069号）。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9.8.7条的规定，公司因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而触及的其
他风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可以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0日按照相关规定向上交所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
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详情请见《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三、公司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

示申请处于补充材料阶段。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9条规定，补充材料期间
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能否获得上交所的同意

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申请撤销情况以上交所审核意见为准，届时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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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近期，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

下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国

投白银 LOF；基金代码：161226，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2026年 5月 14日，本基金

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2.700元，截至 2026年 5月 13日，本基金基金份额

净值为 2.3926元。特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二级市场交

易价格溢价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如盲目投资，后续可能遭受重大

损失。

若本基金2026年5月15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

本基金有权通过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及

连续停牌等措施，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白银期货，敬请投资者关注产品风险，选择适合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进行投资。

2、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实际

申赎状态请以最新公告为准。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

的最新份额净值。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

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

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3、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

作，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

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

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

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基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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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予以同意注册，并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7
日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63,50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
人民币 8.07元。本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股款人民币 5,124,450,000.00元，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82,077,181.99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5,042,372,818.01元。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4日将扣除
尚需支付承销保荐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72,893,160.38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5,
051,556,839.62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10月24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出具“大华验字
[2023]000618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及项目所属子公司分别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
披露。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
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主体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华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南京铧福置业有限
公司

绍兴铧越置业有限
公司

绍兴铧越置业有限
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湛蓝房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

银行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海滨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香洲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莲花路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粤海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湾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市拱
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湾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新
街口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拱北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南
桥支行

账号

399050100100070360

44050164863500002428
44350201040039141

8110901011801660295
444000922013001210708

741945819777

944004010004323881

741942662998

932006010183076682

85010078801600001281
85010078801300001584
2002025129100352465

944008010004323879

专户用途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
项目、南京燕子矶G82 项目、湛江华
发新城市南（北）花
园项目、绍兴金融
活力城项目及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
项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
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
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
目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
（北）花园项目

备注

已注销

本次注销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鉴于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原计划投入募投

项目金额，公司于 2023年 11月 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
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
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情况、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对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元
投资项目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项目总投资

3,564,850,000.00
4,856,309,500.00
1,500,000,000.00

19,093,670,000.00
1,500,000,000.00

30,514,829,500.00

调整前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350,000,000.00
75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6,000,00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142,372,818.01

-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5,042,372,818.01

上述调整后，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目已完成工作任务，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不再使用，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成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
续。公司及子公司广东湛蓝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湛江市赤坎支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已终止。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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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披露了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6），因公司聘
请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担任公司 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华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国泰海通证券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
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及项
目所属子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予以同意注册，并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7
日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63,50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
人民币 8.07元。本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股款人民币 5,124,450,000.00元，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82,077,181.99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5,042,372,818.01元。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4日将扣除
尚需支付承销保荐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72,893,160.38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5,
051,556,839.62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10月24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出具“大华验字
[2023]000618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44号），公
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800万张，每张面值为 100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00,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以及其他发
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76,856,716.8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
723,143,283.13元。可转债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9
月 29 日将扣除部分承销保荐费用 31,933,962.26 元后的募集资金 4,768,066,
037.74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5年9月30日出具“众环验字
（2025）0500014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
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及项目所属子公司、保荐机
构国泰海通证券和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署了《三方协议》。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一）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

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海
滨支行

账号

399050100100070360
44050164863500002428

初始存放金额

1,200,000,000.00
800,000,000.00

截止日余额

27,167,007.29
102,231.9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
洲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莲花路
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粤海路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湾仔支
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市拱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湾仔支
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市新街口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
江市南桥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
北支行

合计

44350201040039141
8110901011801660295

444000922013001210708
741945819777

944004010004323881
741942662998

932006010183076682
85010078801300001584
85010078801600001281
944008010004323879
2002025129100352465

-

800,000,000.00
700,000,000.00
600,000,000.00
550,000,000.00
401,556,839.62

-
-
-
-
-
-

5,051,556,839.62

93,465.24
581,881.96
31,486.65

49,224,750.65
323,223.68
242,201.83
751,194.08

1,953,159.42（拟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
80,470,602.78

（二）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香洲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海滨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香洲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湾仔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营业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拱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香洲支行

合计

账号

2000707405002485
2009366010500002
16150000000498703

19610078801800003504
399050100100117366

44050164863500003196
444000092015003114591

714680768902
8110901013201917408

121950276110000
15916806027789

944041013000767863
44350201040027013

-

初始存放金额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668,066,037.74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
-
-
-

4,768,066,037.74

截止日余额

448,058.16
30,201.60
17,077.02
19,057.03
77,200.43
14,968.59
8,024.43
7,959.42
7,884.40

4,433,147.13
7,134,244.59
503,114.34

378.93
12,701,316.07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项目实施子公司合并简称“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乙方”、国泰海通证

券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
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核查时应当同时核查专户存
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汉青、梁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 1次或者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或邮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
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甲方应当配合丙方的监督工作，及时提供或者向乙方申请提供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和使用相关的必要资料。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
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
会广东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cnhuafas.
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5日发布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6:30举行2025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

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兼总裁向宇先生、副董事长刘

颖喆先生、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执行副总裁戴戈缨先生、执行副总裁兼董事会
秘书叶宁先生、财务总监杨拥军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公司可能对参会人员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cnhuafas.com向
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电话：0756-8282111
邮箱：zqb@cnhuafa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88268 证券简称：华特气体 公告编号：2026-035
转债代码：118033 转债简称：华特转债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6日（星期二） 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

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至05月25日（星期一）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b@huat⁃
egas.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6年 04月 10日、
2026年0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
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月26日（星期二）11:00-12: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

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6日（星期二） 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石思慧女士
董事、总经理：傅铸红先生
董事会秘书：万灵芝女士
财务负责人：郭湛泉先生
独立董事：曾诚先生
独立董事：肖文德先生
独立董事：徐平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05月 26日 （星期二）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
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至05月25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b@huate⁃ga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万灵芝
电话：0757-81008813
邮箱：zhengqb@huatega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68 证券简称：华特气体 公告编号：2026-036
转债代码：118033 转债简称：华特转债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华特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 2026年 4月 21

日至2026年5月14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不低于82.75元/股的130%（即107.58元/股），已触发“华特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
款。

●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前赎回“华特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华特转债”全部赎回。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82.75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
计利息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8号）核准，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46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46,000,000.00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合计7,821,
867.92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38,178,132.08元。可转债的期限为
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3年3月21日至2029年3月20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73号”文同意，公司 64,
6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3年4月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华特转债”，债券代码“118033”。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特转债”自
2023年9月2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84.22元/股。历次转
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批次）第一个
归属期归属股份 25,000股的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以及实施完毕 2022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自2023年7月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83.8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3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9）。

因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股份
147,480股的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自2023年8月2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83.75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106）。

因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第二个归属
期归属股份9,300股的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鉴于归属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小，经计算，“华特转债”的转股价格不作调整，转股价格仍为 83.75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后不
调整“华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因公司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手续，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0.80万股，同时，鉴于公司于2024年7月4日
（本次现金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综上“华特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7月5日调整为83.2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华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因公司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手续，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8.10万股，同时，鉴于公司于 2025年 7月 2日
（本次现金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综上“华特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7月3日调整为82.7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6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华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因公司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308,556股股份的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120,304,933股变更为 119,996,377股。“华特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6年 1月 23
日调整为82.7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特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截至目前，“华特转债”的转股价格为82.75元/股。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130%），或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
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换公司

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

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
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21日至2026年5月14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华特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82.75元/股的
130%（即107.58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公司提前赎回“华特转债”的决定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赎回“华特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华特转债”全部赎回。

同时，为确保本次“华特转债”提前赎回事项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办理本次“华特转债”提前赎回的全部相关事项。上述授权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赎回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四、相关主体减持可转债情况
经核实，在本次赎回条件满足前的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

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交易“华特转债”。如上述主体
未来交易“华特转债”的，公司将督促其依法合规交易并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82.75元/

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
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如“华特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要求，“华特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投
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
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如投资者持有的“华特转债”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建议提前解除质押和
冻结，以免出现无法交易被强制赎回的情形。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
转债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尽快披露相关公告，明确有关赎回程序、价格、付款方式及时间等具
体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特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7-81008813
电子邮箱：zhengqb@huategas.com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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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逢西村文头岭脚

东侧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

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6
226

53,231,994
53,231,994

44.0856
44.08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石思

慧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万灵芝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160,566
比例（%）

99.8658

反对

票数

58,196
比例（%）

0.1093

弃权

票数

13,232
比例（%）

0.024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160,566
比例（%）

99.8658

反对

票数

60,668
比例（%）

0.1140

弃权

票数

10,760
比例（%）

0.02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046,654
比例（%）

99.6518

反对

票数

177,440
比例（%）

0.3333

弃权

票数

7,900
比例（%）

0.0148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037,419
比例（%）

99.6345

反对

票数

181,042
比例（%）

0.3401

弃权

票数

13,533
比例（%）

0.025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相

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156,547
比例（%）

99.8583

反对

票数

63,887
比例（%）

0.1200

弃权

票数

11,560
比例（%）

0.0217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165,675
比例（%）

99.8754

反对

票数

54,759
比例（%）

0.1029

弃权

票数

11,560
比例（%）

0.021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公司董
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6,143
596,908

725,164

比例（%）

76.5832
75.4164

91.6209

反对

票数

177,440
181,042

54,759

比例（%）

22.4187
22.8738

6.9185

弃权

票数

7,900
13,533

11,560

比例（%）

0.9981
1.7098

1.46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议案5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3、议案4、议案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梦玥、蔡嘉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